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5-063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相关治理制度进行了梳理与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制度，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制度名称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档案管理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管理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细则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制度

类型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股东会审议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上述“股东会审议”栏对应为“是”制度，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上述制度全文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5-062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6
日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12日在公司五楼第三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郑维新先
生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经董事会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最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修订的公司相关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步披露的公告文件《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本议案中第4、5、8、9项制度文件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00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步披露的公告文件《春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4）。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5-064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29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29日 14 点 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382号A1公司五楼第二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29日
至2025年12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经济参考报》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5567

股票简称
春雪食品

股权登记日
2025/12/22

(二)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7:30-11:30，13:00-17:00
（二）登记地点：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382号A1公司5楼第二会议室
（三）登记办法：
1、股东应当持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者证明出席股东会。代理人还应当

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电话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人员应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二）会期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三）联系地址：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 382号 5楼证券法务部；联系人：张立志；联系电话：0535-

7776798；邮政编码：265200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00
1.01
1.02
1.03
1.04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信息披露109109 2025年12月13日 星期六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1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2日下午14:55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2月12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37号能源大厦37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龙先生
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90人，代表股份数5,664,304,54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0112%。其中中小投资者共283人，代表股份239,725,0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86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人，代表股份1,831,109,8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5.865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 1名，代表股份 212,074,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95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88人，代表股份3,833,194,7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45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282人，代表股份27,650,8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906%。
4．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659,068,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6%；反对

4,601,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弃权634,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4,489,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8160%；反对4,601,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3%；弃
权634,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飞、齐晨晨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2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12月12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结合网络视频方式在公司

3706会议室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
或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张龙董事、涂山峰董事、韩勇董事、杨汉
明董事现场参加会议，龚平董事、罗仁彩董事、潘承亮董事、于良民董事、陈海嵩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
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张龙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工资收入清算评价和2025年工资总额预兑现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管理工作需要，会议同意对公司本部和直属机构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部部门共

14个，分别为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档案室）、投资发展部、资产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科技
与数智化部、安全环保部、生产管理部（火电事业部）、建设管理部、市场营销部、企管与法务部（董事会
办公室）、审计部、党群工作部（党委宣传部）、纪检工作部（纪委办公室）、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直属机构共6个，分别为物资招标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国际业务中心（秘鲁查格亚项目部）、财务
共享中心（本部）、教育培训中心（职业能力认定工作站）、数智化中心。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董事会授权管理行为，提高经营决策效率，会议同意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

法》《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投资管理，进一步提高公司投资质量和效益，会议同意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301358 证券简称：湖南裕能 公告编号：2025-068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职工董事1名，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汪咏梅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见附件）。汪咏梅女士由第二
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变更为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变，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
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汪咏梅女士，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任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工会主席，湖
南裕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铜陵安伟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汪咏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641股，通过湖南裕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上述现任职务中，湖南裕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除此之外，汪咏梅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第3.2.4条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301358 证券简称：湖南裕能 公告编号：2025-067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2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18号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新乔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2名，代表股份共计304,124,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9.9742%。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267名，代表股份共计 73,443,5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53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股份共计130,734,5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1838%。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68 名，代表股份共计 173,390,1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904%。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9,098,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474%；反对 5,

022,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5%；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8,417,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1568%；反对 5,022,6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88%；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9,68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06%；反对 4,

434,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0%；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9,005,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9566%；反对 4,434,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76%；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2.02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9,669,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52%；反对 4,

435,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8,988,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9344%；反对 4,435,4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93%；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2.03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9,67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55%；反对 4,

434,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1%；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8,989,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9355%；反对 4,434,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78%；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2.04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9,673,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64%；反对 4,

432,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76%；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8,99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9393%；反对 4,432,9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59%；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董亚杰、宋炫澄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

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354 证券简称：敦煌种业 公告编号：临2025-035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25

年12月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
与表决董事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董事离任暨补选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调整，为保证审计委员会工作正常有序开展，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补选吴晓琪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37）。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54 证券简称：敦煌种业 公告编号：临2025-036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离任暨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离任基本情况
因工作调整原因，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杨帆女士、高凌军先

生近日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高凌军先生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
务。同时因工作调整原因，王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仍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以及薪酬
与考评委员会和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杨 帆
高凌军

王 栋

离任职务

董事
董事

副董事长

离任时间

2025.12.11
2025.12.11

2025.12.11

原 定 任 期 到 期
日

2026.8.7
2026.8.7

2026.8.7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工作调整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否

是

具体职务（如适用）

-
-

董事、总经理以及薪
酬与考评委员会和
战略发展委员会委

员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否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和公司经营正常运行，其辞职报告自送
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杨帆女士、高凌军先生确认与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将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
交接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帆女士、高凌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杨帆女士、高凌军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三、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况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会推荐，经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王军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并提交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附件：王军元简历
王军元，男，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农艺师。曾任酒泉市红山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技术员、站长；敦煌种业酒泉市玉米原种场生产部经理、副场长；敦煌种业玉门市种子公司党支部书
记、经理；敦煌种业金塔县种子公司经理；敦煌种业玉米种子分公司副经理、党支部书记、经理。现任
敦煌种业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敦煌种业先锋良
种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担任甘肃省种业协会副会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军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0354 证券简称：敦煌种业 公告编号：临2025-037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3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30日 15点00 分
召开地点：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路28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30日
至2025年12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王军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

议公告于2025年12月1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354

股票简称
敦煌种业

股权登记日
2025/12/25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法人单位印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代

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股东股票

帐户卡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户、联系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文件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4.登记地点：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路2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5.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30。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路28号
邮政编码：735000
联系人：杨洁
电话：0937-2663908
传真：0937-2663908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王军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662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4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12月10

日、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1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
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应用于数通400G/800G高速率光模块的Micro TEC已批量出货，同时正与多家光模块客户
进行项目验证，但相关产品在公司整体收入中占比较小，预计今年产生的销售收入占2024年度公司

经审计整体收入的2%左右。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12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
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应用于数通400G/800G高速率光模块的Micro TEC已批量出货，同时正与多家光模块客户进

行项目验证，但相关产品在公司整体收入中占比较小，预计今年产生的销售收入占2024年度公司经
审计整体收入的2%左右。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

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及公司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

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2025年 12月 9日，公司收到董事洪云先生、监事王长河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的结果告知

函》。2025年9月10日至2025年12月9日，洪云先生、王长河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监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经公司核实，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

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
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
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A座1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13
4,359,798,387

52.96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施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4、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出席并就个人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和监事，同步废止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公司对监事会主席蔡平女士、监事陈曦女士、监事徐国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作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2,415,193
比例（%）
99.8306

反对
票数

6,667,894
比例（%）
0.1529

弃权
票数

715,300
比例（%）
0.016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3,320,827
比例（%）
99.8514

反对
票数

5,603,560
比例（%）
0.1285

弃权
票数

874,000
比例（%）
0.020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五项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3,691,227
比例（%）
99.8599

反对
票数

5,421,460
比例（%）
0.1243

弃权
票数

685,700
比例（%）
0.0158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3,966,687
比例（%）
99.8662

反对
票数

5,068,100
比例（%）
0.1162

弃权
票数

763,600
比例（%）
0.0176

5、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邹昊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邹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的余期。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48,287,602
比例（%）
99.7359

反对
票数

9,933,485
比例（%）
0.2278

弃权
票数

1,577,300
比例（%）
0.0363

6、议案名称：关于补选薛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薛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的余期。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2,898,311
比例（%）
99.8417

反对
票数

5,312,676
比例（%）
0.1218

弃权
票数

1,587,400
比例（%）
0.0365

7、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53,611,987
比例（%）
99.8581

反对
票数

5,078,000
比例（%）
0.1164

弃权
票数

1,108,400
比例（%）
0.025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邹昊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薛军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
东回报规划

同意

票数

302,295,799

306,906,508

307,620,184

比例（%）

96.3318

97.8011

98.0285

反对

票数

9,933,485

5,312,676

5,078,000

比例（%）

3.1654

1.6929

1.6181

弃权

票数

1,577,300

1,587,400

1,108,400

比例（%）

0.5028

0.5060

0.35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议案2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延、崔雪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七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

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为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的余期。
张军先生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附件：张军先生简历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附件：
张军先生简历
张军先生，1978年12月出生，法学学士。
曾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8月至2022年7月担任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执行总经理。2022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风
险管理部部门行政负责人。

张军先生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